104年度「愛地球 親近大自然」繪畫比賽
活動辦法
1、 活動宗旨
  為推廣環境保護及愛護地球觀念，鼓勵就讀於臺北市之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學生走出戶外，參觀木柵垃圾焚化廠(以下簡稱本廠)或本廠所屬之博嘉運動公園，或參加環境教育參訪活動，進而畫出對本廠最深刻的印象，特舉辦此繪畫比賽，期待同學能從走訪本廠或本廠所屬之博嘉運動公園，進而親近自然生態或了解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熱能回收發電等，並發自內心感受周遭環境帶來的感動，轉化為愛護地球的具體行動。
2、 指導單位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3、 主辦單位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
4、 活動對象
凡於臺北市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就讀之學生皆可報名，參賽組別分為以下五組：
1. 國小低年級組(國小一至二年級)
2. 國小中年級組(國小三至四年級)
3. 國小高年級組(國小五至六年級)
4. 國中組

5. 高中職組
5、 繪畫主題
以本廠或博嘉運動公園為創作主題，彩繪對本廠或博嘉運動公園的印象，內容可包括環保、生態、景觀、休閒等創意元素，歡迎學生至本廠參觀或參加環境教育參訪活動，亦可參考本廠網站進行創作。
6、 作品規格
1. 徵件請一律使用四開圖畫紙(約52 x 39cm)，毋須裱裝，未符合規定者將不得參加比賽。
2. 限平面創作繪畫，彩繪媒材不拘(如彩色筆、色鉛筆、蠟筆、水彩…等)。
7、 應徵稿件注意事項
1. 每生僅限參加一件，重複送件或冒名頂替者，一經查證屬實則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2. 參賽作品無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，繪畫作品歸屬本廠留用發布，作為本廠環境教育宣導、展示、重（印）製、刊登等使用之權利，不另計酬。
3. 作品寄出受理收件後，不得要求更（修）改任何圖案文字內容，寄件時請務必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以防止郵寄過程中對畫作之折損。
4. 參賽作品須未曾發表過，如有臨摹或成人加筆均不予評選，且不得抄襲、違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者則取消參賽資格，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，如有違反前述而得獎者，取消得獎資格，並收回已領取之獎項。
8、 收件起迄日期及方式
1.收件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4年11月20日截止，報名表請至本廠網站(http://www.mcrip.taipei.gov.tw/)下載。
2.收件方式：親自報名或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至活動主辦單位地址「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5段53號（第三組）」，信封上註明「『愛地球 親近大自然』繪畫比賽作品」字樣。
9、 評選方式
1.
參賽作品之評分標準如下：主題內容佔40%、創意構思佔30%、表現技巧30%。
2.
由相關美術專家及本局(含本廠)長官參與評審。
10、 獎勵方式
共分5組，每組取前3名及佳作，名次得視評審意見參酌增列或水準未達名次得以從缺。得獎作品將展示於本廠公開場所。
(1) 第一名：1位，禮券3,000元，獎狀乙紙。
(2) 第二名：1位，禮券2,000元，獎狀乙紙。
(3) 第三名：1位，禮券1,000元，獎狀乙紙。
(4) 佳作：3位，禮券500元，獎狀乙紙。
(5) 參加獎：凡參加比賽者，即可獲得參賽紀念品乙份，將於比賽結束
            後另行寄送予參賽人。
拾壹、  活動聯絡人：
木柵垃圾焚化廠 第三組 游小姐
    電話：(02)22300800轉分機104
    傳真：(02)22391731
拾貳、  本案實施要點如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
附件：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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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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